附件1
 
山东省持续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任务分工表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纠治一批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健全招标投标制度规则。
	开展招标投标领域制度规则清理，制定招标代理机构在线服务、多点分散评标、智慧辅助评标制度规则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完善招标代理机构和投标人评价制度规则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制定小微工程规范招标投标制度规则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

	完善有效运行的监管工作机制。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提升招标投标服务效能。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各市政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一）治理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活动。
	1.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未采用招标方式发包、未按照核准的招标方式进行招标，或通过“明招暗定”“先干后招”“量身定做”等方式虚假招标，或通过“化整为零”、虚构涉密项目、应急项目等形式规避招标。
	[bookmark: _GoBack]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一）治理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活动。

	2.投标人通过受让、租借或者挂靠资质投标，伪造资质、资格证书，提供虚假业绩、奖项、项目负责人等材料弄虚作假投标。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3.投标人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将中标项目转包、违法分包。
	省公安厅牵头，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4.“陪标专业户”不以中标为目的，“抱团”投标,非法围标。
	省公安厅牵头，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5.招标代理机构拉拢评标专家、乱收费、价外加价、不及时支付专家费用等。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6.评标专家私下接触投标人，收受利害关系人财物或其他好处；不按规定评标评审；组建或者加入微信群、QQ群，违规交流、获取项目信息，组织相关利害关系人围标串标；索取不合理评审费用等。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7.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影响，违规插手和干预招标投标活动。
	省纪委监委机关牵头，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8.恶意投诉举报等其他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二）治理所有制歧视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
	1.未落实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条件，排斥限制潜在投标人。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2.违规区别对待不同地区、所有制形式的经营主体，在标准招标文件（示范文本）和标准资格预审文件（示范文本）中设置不合理内容。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3.开展信用评价时，区别对待不同地区、所有制形式的经营主体，未依法保障经营主体自主权。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三）治理招标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1.招标人主体责任缺失，在编制招标文件，中标候选人公示，受理异议，签订合同、招标人代表履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2.限制招标人组织招标、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编制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的自主权。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3.限制招标人定标权，影响招标人定标主体责任落实。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四）治理监管执法机制短板弱项。
	1.在监管执法流程上设置不合理政策措施。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2.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机制不完善。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3.乡镇小微工程项目招标投标不规范，缺乏有效监督。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五）治理交易服务供给不足。
	1.在保证金上设置不合理限制。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2.在服务流程上设置不合理限制。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3.招标投标交易服务机构服务能力欠缺。
	省有关部门（单位）、各市政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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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山东省持续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项目清单
填报单位：                          联系人：                                填报日期：
	序号
	各市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单位
	是否招标
	招标方式
	是否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是否有
投诉举报
	投诉内容
	处理结果
	是否存在突出问题
	问题表现
	备注

	1
	
	
	
	
	
	
	
	
	
	
	
	
	

	2
	
	
	
	
	
	
	
	
	
	
	
	
	

	3
	
	
	
	
	
	
	
	
	
	
	
	
	

	备注：1.项目类别是指《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目录（2020年版）》中列举的项目类别。
          2.问题表现是指重点治理内容中列举的突出问题的具体行为。



附件3
 
山东省持续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整改台账
填报单位：                          联系人：                                填报日期：
	序号
	各市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单位
	监管部门
	问题类型
	问题表现
	处理意见
	整改措施
	完成时限
	整改进展情况
	是否完成整改
	备注

	1
	
	
	
	
	
	
	
	
	
	
	
	
	

	2
	
	
	
	
	
	
	
	
	
	
	
	
	

	3
	
	
	
	
	
	
	
	
	
	
	
	
	

	备注：1.项目类别是指《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目录（2020年版）》中列举的项目类别。
          2.问题类型是指重点治理内容中列举的突出问题。
          3.问题表现是指重点治理内容中列举的突出问题的具体行为。



附件4
 
山东省持续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联系人：                                填报日期：
	序号
	行业领域
	纳入治理范围招标项目总数
	随机抽查项目数量
	重点核查项目数量（接到投诉举报）
	摸排出的问题数量
	问题涉及项目数量
	见证线索移交数量
	作出行政处罚数量
	违法案件移交、转办数量
	移交公安办理数量
	公安立案数量
	移交纪委监委办理数量

	1
	房屋建筑工程
	
	
	
	
	
	
	
	
	
	
	

	2
	市政工程
	
	
	
	
	
	
	
	
	
	
	

	3
	公用工程
	
	
	
	
	
	
	
	
	
	
	

	4
	公路工程
	
	
	
	
	
	
	
	
	
	
	

	5
	水运工程
	
	
	
	
	
	
	
	
	
	
	

	6
	铁路工程
	
	
	
	
	
	
	
	
	
	
	

	7
	机场建设工程
	
	
	
	
	
	
	
	
	
	
	

	序号
	行业领域
	纳入治理范围招标项目总数
	随机抽查项目数量
	重点核查项目数量（接到投诉举报）
	摸排出的问题数量
	问题涉及项目数量
	见证线索移交数量
	作出行政处罚数量
	违法案件移交、转办数量
	移交公安办理数量
	公安立案数量
	移交纪委监委办理数量

	8
	水利工程
	
	
	
	
	
	
	
	
	
	
	

	9
	农业工程
	
	
	
	
	
	
	
	
	
	
	

	10
	林业工程
	
	
	
	
	
	
	
	
	
	
	

	11
	海洋与渔业工程
	
	
	
	
	
	
	
	
	
	
	

	12
	国土资源工程
	
	
	
	
	
	
	
	
	
	
	

	13
	工业和信息化工程
	
	
	
	
	
	
	
	
	
	
	

	14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15
	能源工程
	
	
	
	
	
	
	
	
	
	
	

	16
	其他工程
	
	
	
	
	
	
	
	
	
	
	

	合计
	
	
	
	
	
	
	
	
	
	
	



